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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經審核年度業績的進一步公佈

經審核年度業績

茲提述卡姆丹克太陽能系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公佈，內容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年度業績（「該公佈」）。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佈所用詞

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核數師中審眾環（香港）會計師事務所

有限公司（「中審眾環」）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

計準則（「香港審計準則」）完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

財務報表的審核工作。該公佈所載的全年業績維持不變。

該公佈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

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的數字已獲中審眾環同意為本集團年

內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中審眾環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

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保證委聘準則之保證

委聘，因此中審眾環並未就該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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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摘要

以下為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

報告摘要。報告載有在不修改意見的情況下與持續經營有關的重大不明朗因素詳

情：

「意見

我們認為，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

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了 貴

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

現金流量，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要求妥為擬備。

有關持續經營的重大不明朗因素

我們在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注意到有關採納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截

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貴集團錄得虧損人民幣 129,000,000元，

而 於 該 日 的 流 動 負 債 淨 額 及 負 債 淨 額 分 別 為 人 民 幣 189 , 000 , 0 00 元 及 人 民 幣

32,000,000元。該等情況及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所載的其他事項顯示存在重大不明

朗因素，或會對 貴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懷疑。經考慮 貴集團採取的

措施後，董事認為 貴集團將有能力持續經營。我們的意見並無就此事項作出修

訂。」

預期年報將不遲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刊發及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卡姆丹克太陽能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屹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屹先生及張楨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戴驥先生及喬峰

林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Kang Sun先生、梁銘樞先生、馬騰先生及徐二明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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